
受文者：嘉義市立北興國民中學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月14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10530154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教育部函釋有關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委員之被選舉權與選舉

權疑義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該部110年1月13日臺教授國字第109015934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查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（以下簡稱考核

辦法）第8條第1項規定：「辦理教師成績考核，高級中等學

校應組成考核會；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應組成考核委員會，

其任務如下：一、學校教師年終成績考核、另予成績考核及

平時考核獎懲之初核或核議事項。二、其他有關考核之核議

事項及校長交議考核事項。」第9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考核

會由委員九人至十七人組成，除掌理教務、學生事務、輔導、

人事業務之單位主管及教師會代表一人為當然委員外，其餘

由本校教師票選產生，並由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，任期一年。

…（第5項）委員之總數，由校務會議議決。」

三、次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(以下簡稱

教評會設置辦法)第3條第5項規定：「本會委員之總額、選

舉與被選舉資格、委員選（推）舉方式、依第五條規定增聘

校外學者專家擔任本會委員與候補委員遴聘方式、會議規範

及相關事項規定，應由學校訂定，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」

四、旨案疑義前經該部國教署於109年9月針對留職停薪（含兵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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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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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
地址：嘉義市中山路199號
傳 真：05-2251305
聯 絡 人：張家瑀05-2254321#359
電子郵件：70019@ems.chiayi.gov.tw

* 1 1 0 0 0 0 0 2 9 0 *



侍親、育嬰、進修及借調等）、延長病假及公務借調等3種

情形調查實務運作，其結果顯示各校作法並不一致，另參照

教評會設置辦法第3條第5項規定，為避免相同議題於校內考

核會與教評會作法不一，且考量現行學校遇有是類情形皆有

一定作法，是以，教師於留職停薪（含兵役、侍親、育嬰、

進修及借調等）、延長病假及公務借調等期間，未實際在校

任教、服務，其於考核會有無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及選任後是

否喪失委員資格，宜由校務會議議決；又其選舉或票選方式，

亦由學校本公平、公正、公開及秘密投票等相關原則，由校

務會議議決。

五、另該部95年5月8日台人（一）字第0950064157號函及歷來函

釋涉及教師留職停薪等未實際在校任教、服務，其是否具選

舉權與被選舉權及選任後是否喪失委員資格規定之規定，自

即日起均停止適用。

正本：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不含嘉大附小)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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